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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参与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制自律公约 

 

第一条 为降低保险消费者维权成本，减少诉讼案件，

化解矛盾纠纷，促进社会和谐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国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保监会）相关规定，制定

本公约。 

第二条  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制是包括调处机构建设、

会员公司参与、调解工作开展、调解协议执行在内的一整套

制度安排。通过保险监管机构指导推动、行业协会建设管理、

会员公司积极参与、社会各界大力支持，按照“依法、合规、

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，采用调解模式，便捷高效地化解保险

消费者和会员公司的保险合同纠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会员公司应从促进保险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大局出

发，积极参与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制，全面配合有关调解工

作，在人员、经费、政策等方面支持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制

的正常运行。 

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构作为纠纷调处的平台，应建立和

健全管理制度、工作规程和调处规则，并向会员公司和社会

公开。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三条 会员公司在与保险消费者发生保险合同纠纷

时，应当通过口头或书面等方式，告知其可向保险合同纠纷

调处机构申请调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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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会员公司应当在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构主持

下，按照该机构规定，以诚实守信的态度与保险消费者协商

解决争议。会员公司应派员按时参加调处程序。  

第五条 会员公司应当服从并认真执行与纠纷各方达成

的调解协议。  

第六条 会员公司总公司应当支持其分支机构积极参与

当地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制，承认调解协议的效力。会员公

司总公司应当从内部制度和工作流程上明确将调解协议作

为核赔等处理的合法有效依据。 

第七条 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构应当严格选聘调解员，

制作调解员名册并向社会公开。会员公司应当推荐品行良

好、业务精干、善于沟通的人员担任调解员。会员公司对聘

为调解员的本公司人员在工作安排和福利待遇上予以照顾

和便利，对表现优秀的予以奖励和表彰。 

第八条 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构应当制定财务收支管理

办法。会员公司应当依照有关规定按时足额缴纳经费，经费

的缴纳应体现公平、合理的原则。 

第九条 保险合同纠纷调处机构应当根据纠纷所反映出

的倾向性或普遍性问题，通过发出建议书等形式，提请会员

公司在业务管理、合同条款和服务标准等方面加以改进。会

员公司应当予以高度重视，结合本公司实际，积极整改。  

第十条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负责监督、检查本公约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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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执行情况，并按照其会员管理有关规定，对相关违约行为

进行处理，或提请中国保监会进行相应处罚。  

第十一条 本公约自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发布之日起生

效，适用于其会员公司及其分支机构。 

第十二条 本公约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负责解释。 

  


